芒市2025年提前批次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方案

[bookmark: _GoBack]根据财政部等11部委《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财农〔2021〕22号）和《云南省脱贫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政策优化调整至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施细则》（云财农〔2024〕35号）精神，2024年至2025年，脱贫县整合试点政策实施范围调整至中央确定的27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自2024年起，芒市不再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按上级下达任务专项下达。衔接资金上级切块下达到市，由市级统一分配。根据2025年度提前批次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到位情况，制定本分配方案。
 一、编制依据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严格按照《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1〕19号）、《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云财农〔2021〕140号)、《云南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修订调整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相关指标的通知》（云财农〔2024〕114号）、《德宏州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德财农〔2021〕92号）和《芒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芒财发（2022）32号）安排使用资金。
二、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24〕128号），下达芒市提前批次中央衔接资金5198万元。
三、计划安排项目情况
为及时将资金下达至项目实施单位，使项目尽快落地，完成上级对衔接资金下达时限、支出进度、产业占比（2025年提前批次中央衔接资金60%以上，各资金任务除以工代赈任务外分别考核）等各项考核指标要求，综合考虑各项因素后，按照轻重缓急原则，本批资金计划安排18个项目，即芒市2025年雨露计划（计划投资350万元，本次安排208.2万元，剩余141.8万元）、芒市2025年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计划投资350万元，本次安排250万元，剩余100万元）、芒市2025年监测对象乡村公益性岗位（计划投资172.8万元，本次安排172.8万元）、芒市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跨省务工一次性交通补助（计划投资150万元，本次安排150万元）、芒市农垦咖啡产业基地建设项目（计划投资174.8万元，本次安排174.8万元）、芒市农垦咖啡产业基地生产道路建设项目（计划投资144万元，本次安排102.2万元，剩余资金不再安排）、芒市2025年农村公厕建设项目（计划投资200万元，本次安排200万元）、芒市2025年烟区基础设施项目（计划投资295万元，本次安排295万元）、风平镇法帕村等5个村年产3万吨鲜食玉米建设项目（计划投资500万元，本次安排230万元，剩余270万元）、勐戛易地搬迁育苗基地（计划投资600万元，本次安排300万元，剩余300万元）、江东乡李子坪村等6个村茶叶加工厂建设项目（计划投资560万元，本次安排260万元，剩余300万元）、芒市三台山乡2025年以工代赈项目（计划投资630万元，本次安排400万元、剩余230万元）、芒海镇芒海村南毕比小组村内环境提升建设项目（计划投资210万元，本次安排210万元）、勐戛镇蓝莓设施农业基地建设项目（计划投资2500万元，本次安排1770万元，剩余730万元）、中山乡芒丙、新官城小组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计划投资60万元，本次安排60万元）、勐戛镇杨家场村老缅城小组美丽乡村改造提升项目（计划投资100万元，本次安排100万元）、铁皮石斛种植基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计划投资137万元，本次安排137万元）、腊掌村委会芒蚌村污水收集处理项目（计划投资178万元，本次安排178万元）。
    四、相关要求
（一）切实用好衔接资金。各项目实施单位要严格按照《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云财农〔2021〕140号）、《云南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修订加强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财规〔2024〕10号)及《芒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芒财发（2022）32号）使用资金，切实加强项目实施的跟踪调度，加快资金支出。
（二）强化衔接资金监管。持续做好衔接资金监督检查工作，把工作做在日常，坚决杜绝衔接资金用于负面清单内容，切实管好衔接资金，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率。

附件：芒市2025年提前批次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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